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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農藥協會第 6 屆第 5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壹、 開會時間：103 年 12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16 時 

貳、 開會地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教育訓練中心二樓第二會議室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里光明路 11 號） 

參、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理事長：陳榮東 

理事：費雯綺、高清文（陳昭豐代）、馮海東、蔡崇禮、李國

欽、張崇立、陳吉昌、何明勳、高肇興、蔣永正、陳

文雄、蕭文鳳、陳昭豐、翁山景 

監事：李貽華、張興哲、沈奎東、張賢懿、孔繁慧、蔡韙任、

洪志輝 

肆、 缺席人員： 

理事：鄭敦仁（請假）、蒲秀滿（請假）、李宏萍（請假）、黃

來輝（請假）、陳吉祥（請假）、張瑞璋（請假）、方麗

萍（請假）、王順成（請假）、楊文彬（請假）、翁惠清

（請假）、裴家隆（請假）、賴君章（請假） 

監事：施智能（請假）、廖年亨（請假） 

伍、 列席人員：徐慈鴻、初建、謝奉家、宋孟真、劉佩珊 

陸、 主 持 人：陳理事長榮東                  紀錄：初  建 

柒、 主席致詞：（略） 

捌、 工作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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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討論事項： 

案由一：本年度會員大會舉辦地點與辦理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年度會員大會暫定 104 年 3 月 6 日(星期五)舉行，確

定開會時間與地點，提請討論。 

二、 會員大會召開方式，提請討論。 

決  議：通過 103 年度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 月 30 日於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舉行，辦理方式交由秘

書處再行研議。 
 

案由二：103 年度收支決算案。 

說  明：103 年度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損益表、基金收支

表、現金出納表等相關資料詳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103 年度收支決算案，並將議案提交會員大會討論。 

 

案由三：104 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 

說  明：重新考慮明年度舉辦二次會員大會，重編會費收入、工

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 

決  議：修正通過 104 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並將議案提

交會員大會討論。 

 

案由四：本會章程第七條永久會員增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本案曾於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提案討論通過，並報

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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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回函指出：依人民團體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團

體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

權。每一會員為一權；所報修正章程第 7條未符規定。 

決  議：通過本會章程第七條永久會員增修訂案章如附件四，並

將議案提交會員大會討論。 

 

案由五：本會向法院申請法人登記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本會為申請商標，向法院申請法人登記為申請商標必

要條件。 

二、 有無辦理法人登記利弊說明及辦理法人登記所需檢附

的文件相關資料如附件五、六。 

決  議：由秘書處評估法人登記優缺點，及以自然人登記商標方

式之優劣，提下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陸、臨時動議： 

一、建議協會辦理明年 3 月的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

(陳榮東理事長提議）。 

決 議：通過協會辦理明年 3 月的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並

列入 104 年工作項目，並將議案提交會員大會討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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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4 兩岸農藥研討會」籌備會議 會議記錄 
 

一、日期：民國 103 年 2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二、地點：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 

台北市建國北路 2 段 96 號 7 樓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表，依筆畫排序）： 

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陳吉興 

中華農藥協會： 陳榮東、初建 

台北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蔡崇禮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翁惠清、張崇立、簡品淑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馮海東、張瑞璋、黃鈺婷、王堂凱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初建 

四、主席：陳理事長榮東                     紀錄：初建 

五、主席致詞：（略） 

六、討論提案： 

案由一：2014 兩岸農藥研討會，辦理方式，議程及預算，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中華農藥協會已於第六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舉辦「2014 兩岸農藥研討

會」，並經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理、監事會議通過，同意共同辦理。  

(二) 本研討會係邀請兩岸產、官、學業者共同參與，並已徵詢對岸主要單位口頭

答允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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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為有效整合經費及資源，「2014 兩岸農藥研討會」暫不舉行，兩岸農藥研討

會相關議題，則併入防檢局辦理之「兩岸農藥管理研討會」。針對此次籌備

會提出產學、服貿方面的議題，希望各公會(協會)於 2 月底前再行討論，提

供具有前瞻性、共識性的議題交由防檢局統籌辦理。  

(二) 有關大陸產、學界之來賓參訪，由各公會自行個別邀請，可於相同時間來訪，

並歡迎參加相關的議題研討，或參與人員交流之活動。 

 

七、臨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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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華農藥協會 103 年度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損益表、基

金收支表、現金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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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4 年度工作計畫 

工作項目 說明 

一、辦理明年 3月的大陸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 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暫定 3/8

出發，3/12 回台。 

二、定期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配合會務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三、會員會籍資料維護及發行電子報。 預定會員大會後發行電子報。 

四、辦理「農藥科學講座」相關議題之研討會及推動

農藥產業相關研討會或論壇。 

預定方向：「台灣農藥發展的機會與

挑戰」及「台灣有機農業現況」。 

五、召開二次會員大會。 103 年度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 月 30

日舉行，104 年度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2 月舉行，並辦理理監事選舉。 

六、其他有關會務及會員服務事項。 辦理其他會務及會員服務相關事項。

 

104 年度收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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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華農藥協會章程變更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學

生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及

永久會員等五種： 

(一） 個人會員：凡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得為本會

之個人會員。 

1.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從

事有關農藥之研究及教學者。 

2. 凡在公私立學術及科技研究

機構，從事農藥有關工作者。 

3. 對農藥有相當興趣，並有意涉

獵者。 

4. 實際從事於農藥之工商業者。

(二）學生會員：凡就學於國內外大

專以上學校，所讀科系與農藥有關之

學生，由該科系二位教師之介紹，經

理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者，得為

本會之學生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與農藥科學及工

作有關之機構，經理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權利。 

(四）名譽會員：因對農藥學之研究

及推展而國際聞名，並對本會有相當

貢獻者，經理事會提名，推薦大會通

過，得被選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五)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

1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

員一次繳納 3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

會員，團體會員一次繳納 50,000 元，

得推派代表二人，以行使權利。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學

生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及

永久會員等五種： 

(一） 個人會員：凡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得為本會

之個人會員。 

1.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

從事有關農藥之研究及教學者。 

2. 凡在公私立學術及科技研究

機構，從事農藥有關工作者。 

3. 對農藥有相當興趣，並有意

涉獵者。 

4. 實際從事於農藥之工商業者。 

(二）學生會員：凡就學於國內外大專

以上學校，所讀科系與農藥有關之學

生，由該科系二位教師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者，得為本

會之學生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與農藥科學及工

作有關之機構，經理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權利。 

(四）名譽會員：因對農藥學之研究

及推展而國際聞名，並對本會有相當

貢獻者，經理事會提名，推薦大會通

過，得被選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五)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

1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

員一次繳納 3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

會員，一次繳納 50,000 元則有兩票

投票權。 

修改永久會員

推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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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協會有無法人登記之差異說明 
 
1. 協會（社會團體）有無辦理法人登記有何差異？  

（1）法人登記為依據民法相關規定辦理，社會團體與社團法人差異性：

法人可申請補助案、接受委託辦理專案、標案，縣市政府與機關通常會

根據其專案考量要求具有法人資格。依據公益勸募條例，團體對外發起

募捐活動，需要具有法人資格。 
（2）若有收受捐贈，都會要求開收據，進行法人登記時就會編列號碼

以開立收據。至於有開立發票、收據與法人登記的關係、社團法人可否

不開立發票的問題，則需洽詢國稅局。進行法人登記的團體其財務運作

會比較嚴謹，由內政部社會團體科與法院雙軌管理。 

 
2. 社團符合免納所得稅條件為何？ (社團繳稅與否和是否辦理法人登記無

直接關係)  
（1）依行政院於 102 年 2 月 26 日修正發布「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8 款規定，社會團體用於與其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不低於基金之每年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60%者，

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外，

免納所得稅。 
（2）支出比例未達上開百分之六十之機關團體，若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仍認屬符合該款免稅要件： 1).當年度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 2).當年度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列用於次

年度起算四年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

明同意（原規定主管機關查明後需再函請財政部同意，修正後則回歸主

管機關監督管理機制，並明定使用計畫之期間最長以四年為限）。 
 

3. 有法人身分，才是法律上一個獨立的個體，可以擁有財產，訴訟或是成

為政府機關補助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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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中華農藥協會辦理法人登記需檢附的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函影本一份。   

2. 立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3. 法人印信（圖記）啟用備查函影本。 

4. 主管機關備案之章程一份（章程應符合民法總則及人民團體法之規定，並應

載明訂立之日期） 

5. 社員（代表）成立大會會議記錄（選舉產生理、監事及通過程、年度工作計

劃案、收支預算案．．．等。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

裝訂於會議紀錄後， 以期文件完整）。 

6. 理、監事會議紀錄（互選產生理事長、常務理事、常務監事等。會議紀錄末

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7. 理、監事名冊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理、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地

址）。理、監事願任同意書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8. 法人印信（圖記）及理、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

式為宜。印 信（圖記）及簽名式或印鑑章應與聲請書、願任同意書等文件之

簽名或印鑑章相符。嗣後如有任何聲請， 並以此印鑑章或簽名式為準）。 

9. 理、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10. 財產清冊一份及其證明文件。 

11. 會員名冊。 


